
20

日

內

申

復

勞工 公務員

當事人申訴或機關知悉
機關受理

啟動性騷擾委員

會進行調查

訪談申訴人、相對人及相

關證人並做成訪談紀錄。

1、將決議書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相對人。

2、如相對人為同機關員

工，應對相對人進行

懲處，如為不同機

關，移請他機關處

理。
無異議

結案

向保訓會

提復審

申復後，經委員會做出

決議，不得再就同一事

由提出申訴。

申訴人不服機關調查結果，或

機關有不處理性騷擾情事，可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向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程序，

政府機關具勞工身分者及

一般事業單位勞工由政府

機關、事業單位進行調

查，惟申訴人如果認為雇

主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可向勞動局

申訴。

2 個月內結

案，必要時

得延長 1 個

月。

異議

性騷擾案件發生

判斷性騷擾案件適用法令

校園性騷擾事件適用

性別平等教育法
職場性騷擾事件適

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非屬前二法適用對象者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依該法做後續處理
依該法做後續處理

調查決議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處理職場性騷擾事件流程圖


